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陕发改办 (2020〕 1743号

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、韩城市发展改革委,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

局,神木市、府谷县发展改革科技局:

《陕西省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颁布施行以来,-我省备级

价格主管部门及有关协作单位积极作为,认真贯彻落实最高人民

法院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司法部 《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

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》(最高法〔2019〕 32号 ,以下简称 《意见》)

的有关要求,站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陕西的高度,勇担推进
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使命,不断完善价格争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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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处理工作

开展情况的通报



纠纷多元预防和化解机制,进一步畅通调解渠道、创新调解方式,

加强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对接融合,多措并举协同化解价格

争议纠纷,助力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升,努力打造具有陕西特色

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品牌,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处理工作在更

高水平上跨越式发展,实现了站点建设数量和争议调解质量的
“双

提升
”。截至2020年 11月 底,全省共设立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站点

400余个,调解价格争议纠纷 600余起,调解金额 4363万元,较

好地发挥了
“
调价格之争、解民生之忧

”
的公共服务职能。

西安市发改委贯彻落实上级要求认识到位、行动到位、领导

有方、措施得力,采取委领导亲自督办、市中心靠前指导的方式

推进价格争议调处工作,全市共建立价格争议纠纷调解站点 80

个,做到了A级景区全覆盖。其中,碑林区、新城区、临潼区发

改委在全国知名的碑林景区、兵马俑景区、华清池景区及著名网

红打卡地永兴坊历史文化景区均设立了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站,不

断优化提升旅游价费环境,打通服务游客的
“
最后一公里”,长安

区发改委建立了“
补贴十绩效”

奖励机制,会同司法局对调解工作

站、调解员进行考核,调动了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;铜

川市发改委将价格争议调解作为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重点工作 ,

与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 《关于诉前调解中试行价格争议

调解的通知》,开创了在法院系统设立价格争议调解站点的先河 ,

在景区、街道 (社 区)和乡镇派出所建立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

站20个 ,实现了“A级景区全覆盖、争议站点翻一番
”
的年度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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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标;渭南市发改委组织专人开展学习调研,不断深化部门合作 ,

第一个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司法局出台贯彻落实国家和全省

《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》的文件,全面推

进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,合阳的先进做法受到了国家价格认证

中心的充分肯定;延安市发改委采取成立领导小组、与各县区签

订目标责任书等方式推进价格争议调处工作,全市共设立价格争

议调解工作站 70个 ,实现 37个 A级景区全覆盖,调处拆迁补偿、

损害赔偿、车辆事故损失等价格争议纠纷 49起 ,赢得了良好的

社会反响。商洛市发改委积极推动建立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的司法

保障和诉讼对接机制,对适宜调解的价格争议,优先引导当事人

选择调解,既快速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权益,也减轻了行政司法

部门压力,所有价格争议调解站点均做到
“
有人员、有牌子、有制

度、有办公场所、有办公设备
”。宝鸡市眉县发改局积极开展

“
价

格争议纠纷调解升级示范站点
”活动,指导基层站点建立健全来访

登记、申请申报、考核评比等 10余规章制度,以“
构建基层价格

服务网络
”
为切入点,形成了以县价格争议调解中心为基点,涵盖

旅游纠纷、物业纠纷、损害保险赔偿、消费者维护等领域,并辐

射至社区和行政村的调解工作大格局;咸阳市秦都区发改局与相

关职能部门积极协同配合,成立了区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办公室,

充实了调解人员,推动了价格争议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;延安市

宝塔区经发局在延安革命纪念馆、南泥湾景区管委会、万达商场、

华润万家超市等地设立 19个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站,下沉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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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服务,促进全市价格争议调解处理工作向基层延伸;延安市志

丹县经发局设立专门的价格争议调解室,配备 5名 专职调解员,

聘请 14名 价格争议特邀调解员,积极对接司法调解,县价格认

证中心及 3名 工作人员进入司法调解名册;府谷县发改科技局主

动作为灵活多样开展价格争议调处工作,积极将矛盾化解在诉讼

之外,既减轻了当事人诉累,又节省了诉讼执行资源;榆林市佳

县发改科技局通过建立工作平台、完善调解网络,运用专业优势

积极调处价格矛盾纠纷,有效防止矛盾激化,发挥了
“
灭火器

”“
减

压阀
”
的作用。汉中市勉县发改局开设价格争议调解专栏和

“
问价

勉县”
微信公众号,借力互联网+实现有关当事人足不出户解决价

格争议纠纷,成功调解处理某商住小区电梯使用费价格争议纠纷 ,

受到社会各界好评;安康市镇坪县发改局在全县各司法所、社区、

景区、医院、车站、宾馆、农贸市场及各大超市设立价格争议调

解站点21个 ,率先在全省做到工作站点全覆盖,所有调解站点

全部实现“五有
”,即有标识牌、有办公场所、有工作人员、有工

作群、有一定经费;华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在渭南市发改委指导

下,成立了以管委会主要领导为组长的价格争议调处工作领导小

组,在景区票务稽查大队设立工作站,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、西

峰太华索道、北峰三特索道设立 3个工作点,开创了
“
一站三点

”

联动调解模式,54名 专兼职价格争议调解员全部实行
“
亮牌上

岗
”,推行网格化管理,打造

“
一小时化解价格矛盾的服务圈

”
,开

拓延伸了价格服务工作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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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先进,推动价格争议调处工作向纵深发展,特对以下

单位予以通报表扬:

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铜川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渭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延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商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碑林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新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长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西安市临潼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眉县发展和改革局

咸阳市秦都区发展和改革局

渭南市合阳县发展和改革局

延安市宝塔区经济发展局

志丹县经济发展局

佳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
府谷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

勉县发展和改革局

镇坪县发展和改革局

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

在取得成绩的同时,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地市之间、区县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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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在推动和落实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

题,个别地市的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开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,

存在不推不动甚至推了也不动的现象。此外,有些地市价格争议

调解站点建设搞得比较热闹,但后续工作跟进不及时不到位,存

在重“
建
”
轻
“
调
”
的问题。希望各地能够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,从

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,坚持和发展新时代

“
枫桥经验

”,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,增进地市之间的交

流互鉴,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价格矛盾,解决好发生在

人民群众身边的各类价格矛盾纷纷,依法保障好各类市场主体的

价格权益,促进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有力有序开展,不断增

强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陕 '|、
^

20 年 12

抄送:国家发改委价格认证中心,省高级人民法院,省司法厅。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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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 12月 17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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